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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 420 次局務會議 

時間：108 年 6 月 18 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0分 

地點：本府 7樓北區廢棄物處理及災害應變中心 

主席：劉局長銘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呂煥章 

出席： 

盧 世 昌 陳 沼 舟 蘇 芳 慧(公出) 

楊 維 修(公出) 梁 金 龍   顏 伶 珍 

崔 浩 志 周 立 安 邱 一 流 

梁 宏 郎(鄭朝宸代) 吳 文 園(陳正守代) 黃 莉 琳 

郭 國 鑫 楊 梅 華(唐振雄代) 陳 浩 一 

黃 寬 助 李 旻 壕 周 貝 倫(崔浩志代) 

林 志 仁 王 寶 齡 蔡 延 壽 

李 紹 祺 劉 燕 慧 何 文 淵 

陳 啓 光 蕭 永 祺(請假) 劉 淑 婉 

黃 伯 家 游 思 遠 鄭 朝 宸 

蔡 仲 益 楊 御 助 簡 育 本 

楊 周 謀 鄧 淞 駿(張木川代) 陳 龍 昆(黃易立代) 

胡 精 明 杜 同 順 王 開 武 

羅 朝 根 吳 鎮 豪 吳 錦 振 

陳 玉 成 鄭 吉 良 林 志 芳(李洲緯代) 

陳 麗 娥(揭朝平代) 何 姿 慧  

   
   
列席：   

游 欽 雄   
 

一、主席轉達市政會議有關事項暨局長指示事項： 

陳年老案應積極處理，以免成為沈痾。屈原宮建照

補照案已上正軌，請廢棄物處理管理科持續依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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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 
 
二、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水質病媒管制科：專題報告－荔枝椿象生態特性及

其防治策略。 

主席裁示：書面備查。 

1. 請水質病媒管制科制定處理民眾通報轄區出現荔

枝椿象及紅姬緣椿象之標準作業程序。 

2. 請水質病媒管理科釐清林口棒球場紅火蟻防治本

府各局處之權責分工。 
 
（二）綜合企劃科：前次局務會議局長裁指示事項執行情 

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 
（三）綜合企劃科：市長室列管事項執行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有關雙北專用垃圾袋統一式樣案，請資源

循環管理科再邀集有關單位召開推動小組會議討論。 
 
（四）水質病媒管制科：登革熱防治執行成果。 

1. 登革熱病媒蚊防制策略務必要遵循本局已建立之

「圍堵」及「快打」原則，若需局內協助請即時

提出。清潔隊支援清潔及噴消時，防護裝備及保

姆車配備務必齊全，勤前教育要落實，以維護第

一線同仁安全。  

2. 請資源循環管理科督導各區清潔隊加強轄內資源

回收場管理及現場稽查，並請職業安全管理科協

助複查。 

3. 請水質病媒管制科針對總質詢時楊靜宇議員關於

本局進行殺蟲劑噴消作業之建議逐點回應，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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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 6 月 25 日主管會報中報告。 
 

（五）環境清潔管理科：舊廈門街派出所修復再利用案執

行進度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 

（六）環境清潔管理科：108 年地方政府環境清潔維護考核

執行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在報告中各考核項目之權重下註明目

前得分情形，以利管控，並於下次局務會議報告。 
 

（七）廢棄物處理管理科：本局主辦之公共工程執行進度。 

主席裁示：本府規定工程案竣工後 5 個月內須完成

結案付款，請各單位務必注意辦理時程。 
 

（八）職業安全管理科：本局各單位車輛保養維修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 

（九）職業安全管理科：本局 108 年 4 月暨歷年職業災害

發生數及本月車禍肇事案件數統計分析情形。 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 
（十）人事室：提報本局關懷協調小組減訟止訟組、爭議案

件協調組及人員關懷組執行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 
（十一）新聞輿情小組報告：108 年 5 月 9 日至 108 年 5 月

15 日本局新聞與網路輿情統計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 

三、 臨時動議： 

（一）104 年處理預算保留期限將屆，請廢棄物處理管理

科依規劃積極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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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清運線上辦理廢玻璃瓶獨立回收，各清運路線如有

作業上之問題，請依停靠點或清運點個案討論解決方

案。 

（三）請各區清潔隊安排固定人力加強稽查告發病媒蚊

滋生源。請稽查大隊加強工地稽查，並每週發布新聞

稿。 
 
散會：下午 3時 20 分。 


